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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3年

12月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13年12月1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人数9人，实

到会董事8人，独立董事胡润先生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毛小威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

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了能够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固定资产残值率和折旧年限更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 使公司的应收款项更接近于公司实际回收情况和风险状况,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司决定对固定资产的残值率和部分资产的折旧年

限以及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估计事项进行变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司对此次会计估计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增加公司2013年度利润总额约200万元。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关于召开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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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4日以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13年12月1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3名，实际表决3名。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

并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对因支付保证金或押金、员工差旅暂支款、集团公司内部往来形成的应收款的坏账计提方式以及

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变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

定,公司对此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符合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公允、恰当的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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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不提供网络投票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3年12月30日

●股权登记日：2013年12月23日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3年12月30日(星期一)上午9:3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五）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111号福朋喜来登由由酒店3楼浦江厅

（六）投票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经第二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凡2013年12月23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

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登记手续：

（1）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股东账户卡；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合法书面委

托书原件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及持股凭证。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传真号码：021-33848922)。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

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议” 字

样。

（4）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

邮编：200127�电话：021-20219261

传真：021-33848922

联系人：张龙、王艳娜

（5）登记时间：

2013年12月26日、2013年12月27日，每日的9:30—11:30、13:30—17:00。

五、其他事项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六、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13日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以下简称“受托人”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

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授权其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

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

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对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转让北京博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

股权的议案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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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对此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增加公司2013年度利润

总额约200万元。

●变更日期：2013年1月1日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日期：2013年1月1日

2、变更原因：为了能够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固定资产残值率和折

旧年限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使公司的应收款项更接近于公司实际回收情况和风险状况,�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司决定对固定资产的残值率和部分资产

的折旧年限以及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估计事项进行变更。

3、变更情况如下：

(1)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前后具体如下：

类别 原折旧年限

（

年

）

调整后折旧年限

（

年

）

办公及电子设备

5 3-8

（2）固定资产残值率由5%变更为0-5%。

（3）对因支付保证金或押金、员工差旅暂支款、集团公司内部往来形成的应收款的坏账计提方式由原

来的“账龄分析法”变更为“经单独测试后，未发生减值的不计提坏账准备” 。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司对此次会计估计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增加公司2013年度利润总额约200万元。

三、审批程序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3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对《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与会董事、监事一致通过了该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发表了专项意见。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相关会计估计进行变更，能够更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

次会计估计的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因支付保证金或押金、员工差旅暂支款形成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方式以

及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和公司的

实际情况，能够使公司的会计政策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提供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及

所有股东的利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3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对该议案的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

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因支付保证金或押金、员工差旅暂支款形成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方式以及

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

能够公允、恰当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二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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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25,783,4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378%；本次实

际解除限售的首发上市前股份数量为6,445,7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094%。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12月18日。

3、根据股东上市前承诺，自本次股份解除限售之日起，公司将对史寿庆先生等151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的60%即19,337,646股进行再次锁定；且其中的9名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入发行人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

出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上市后历次股份变动情况

1、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20,000万股。2011年8月

1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298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6,

7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50元/股。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1]265号文同意，于

2011年8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2、公司2012年5月10日召开的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26,700

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3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10股派2.2元现金，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

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5股，增加股本133,500,000股，公司总股本增加为400,500,000股。利润分配已

于2012年6月6日实施完毕。

截止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400,500,000股，其中限售股283,687,224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1、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高学明）及其关联股东（冯进军、高学林、冯意刚、陈玉珍）郑重承诺：自公司股票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

有的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郑重承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除法人股东深圳富春成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成长” ）和荣盛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投资” ）外，其他自然人股东（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人员）无论本人是否还在公司任职，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特殊情况由

公司董事会批准，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规定解除此项锁定。”

股东承诺为招股说明书中承诺，与公司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

规担保情况。

三、公司历次限售股解禁情况

公司于2012年8月30日，解除限售股份16,312,7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731%，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

数为155人，其中法人股东2名，自然人股东153人。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的实际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12月18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5,783,4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378%；本次实际解除限售的首发上市

前股份数量为6,445,7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09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51人，全部为自然人股东。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名称

首发上市

前股份数

量

（

股

）

所持首发

前公司股

份数量

（

含送转

股

）（

股

）

所持有限

售股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

股

）

本次实际

解除限售

的首发上

市前股份

数量

（

股

）

备注

1

史寿庆

2,012,911 3,019,366 2,415,493 2,415,493 603,873

公司董事

、

高管

；

根据每年

转让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

数量的

25%

的规定

，

本次实

际流通数量为

150,969

股

。

2

施玉安

1,183,062 1,774,593 1,419,675 1,419,675 354,918

公司董事

；

于

2012

年卖出

5

万股

，

根据每年转让不超过

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25%

的规定

，

本次实际流通数量

为

126,230

股

。

3

雷敏

523,656 785,484 628,388 628,388 157,096

公司高管

；

根据每年转让不

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25%

的规定

，

本次实际流通

数量为

39,275

股

。

4

常海明

488,308 732,462 585,970 585,970 146,492

公司董事

、

高管

；

根据每年

转让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

数量的

25%

的规定

，

本次实

际流通数量为

36,624

股

。

5

史炎

266,350 399,525 319,620 319,620 79,905

公司监事

；

根据每年转让不

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25%

的规定

，

本次实际流通

数量为

19,976

股

。

6

孟宪慧

218,670 328,005 262,404 262,404 65,601

公司监事

；

根据每年转让不

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25%

的规定

，

本次实际流通

数量为

16,400

股

。

7

赵洛如

208,804 313,206 250,565 250,565 62,641

公司高管

；

根据每年转让不

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25%

的规定

，

本次实际流通

数量为

15,661

股

。

8

夏冰

102,758 154,137 123,310 123,310 30,827

公司高管

；

根据每年转让不

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25%

的规定

，

本次实际流通

数量为

7,707

股

。

9

顾千

36,994 55,491 44,393 44,393 11,098

公司监事

；

根据每年转让不

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25%

的规定

，

本次实际流通

数量为

2,775

股

。

董 监 高 人 员 小

计

5,041,513 7,562,269 6,049,818 6,049,818 1,512,451

10

方立

2,035,473 3,053,210 2,442,568 2,442,568 610,642

每年转让不超过所持首发

前公司股份数量的

20%

。

11

白雪峰

1,979,896 2,969,844 2,375,876 2,375,876 593,968

同上

12

徐岭钦

1,659,821 2,489,732 1,991,786 1,991,786 497,946

同上

13

李亚雷

1,417,297 2,125,945 1,700,756 1,700,756 425,189

同上

14

何光俊

945,766 1,418,649 1,134,920 1,134,920 283,729

同上

15

褚顺林

459,536 689,304 551,444 551,444 137,860

同上

16

刘凌云

437,340 656,010 524,808 524,808 131,202

同上

17

高琦

400,000 600,000 480,000 480,000 120,000

同上

18

樊天峰

272,926 409,389 327,512 327,512 81,877

同上

19

李耕利

213,738 320,607 256,486 256,486 64,121

同上

20

邵宏农

200,584 300,876 240,701 240,701 60,175

同上

21

周新元

200,000 300,000 240,000 240,000 60,000

同上

22

吴强

198,940 298,410 238,728 238,728 59,682

同上

23

韩俊峰

182,498 273,747 218,998 218,998 54,749

同上

24

刘建军

182,498 273,747 218,998 218,998 54,749

同上

25

胡绪波

170,168 255,252 204,202 204,202 51,050

同上

26

李建森

168,524 252,786 202,229 202,229 50,557

同上

27

汪培志

162,770 244,155 195,324 195,324 48,831

同上

28

王德军

155,370 233,055 186,444 186,444 46,611

同上

29

陈洛川

147,972 221,958 177,567 177,567 44,391

同上

30

熊新君

139,752 209,628 167,703 167,703 41,925

同上

31

戴陆节

133,174 199,761 159,809 159,809 39,952

同上

32

冯明松

133,174 199,761 159,809 159,809 39,952

同上

33

胡加玉

133,174 199,761 159,809 159,809 39,952

同上

34

任克兢

133,174 199,761 159,809 159,809 39,952

同上

35

王继峰

133,174 199,761 159,809 159,809 39,952

同上

36

王良欢

133,174 199,761 159,809 159,809 39,952

同上

37

金雪芳

131,530 197,295 157,836 157,836 39,459

同上

38

陈春兰

106,868 160,302 128,242 128,242 32,060

同上

39

汪宸

85,494 128,241 102,593 102,593 25,648

同上

40

陈天辉

83,850 125,775 100,620 100,620 25,155

同上

41

孙行建

83,850 125,775 100,620 100,620 25,155

同上

42

史宝仲

80,562 120,843 96,675 96,675 24,168

同上

43

毕冬梅

73,986 110,979 88,784 88,784 22,195

同上

44

邓宏乐

73,986 110,979 88,784 88,784 22,195

同上

45

高广峰

73,986 110,979 88,784 88,784 22,195

同上

46

马耀林

73,986 110,979 88,784 88,784 22,195

同上

47

王春林

73,986 110,979 88,784 88,784 22,195

同上

48

张雅薇

73,986 110,979 88,784 88,784 22,195

同上

49

赵勇

73,986 110,979 88,784 88,784 22,195

同上

71

郝卫东

36,994 55,491 44,393 44,393 11,098

同上

72

李兵

36,994 55,491 44,393 44,393 11,098

同上

73

李华

36,994 55,491 44,393 44,393 11,098

同上

74

孟宝莉

36,994 55,491 44,393 44,393 11,098

同上

75

王娜

36,994 55,491 44,393 44,393 11,098

同上

76

赵鹏

36,994 55,491 44,393 44,393 11,098

同上

77

海玉虎

35,348 53,022 42,418 42,418 10,604

同上

78

苏巧珍

35,348 53,022 42,418 42,418 10,604

同上

79

李孝勇

34,526 51,789 41,432 41,432 10,357

同上

80

刘献伟

34,526 51,789 41,432 41,432 10,357

同上

81

乔滨媛

34,526 51,789 41,432 41,432 10,357

同上

82

贺旭鹏

33,704 50,556 40,445 40,445 10,111

同上

83

晋国强

32,882 49,323 39,459 39,459 9,864

同上

84

骆飞

32,882 49,323 39,459 39,459 9,864

同上

85

孟繁杰

32,882 49,323 39,459 39,459 9,864

同上

86

孙建刚

32,882 49,323 39,459 39,459 9,864

同上

87

王洛春

32,882 49,323 39,459 39,459 9,864

同上

88

杨公宪

32,882 49,323 39,459 39,459 9,864

同上

89

金国安

27,950 41,925 33,540 33,540 8,385

同上

90

亢小兵

27,950 41,925 33,540 33,540 8,385

同上

91

牛智力

26,306 39,459 31,568 31,568 7,891

同上

92

唐克俭

26,306 39,459 31,568 31,568 7,891

同上

93

樊致平

22,196 33,294 26,636 26,636 6,658

同上

94

高振东

22,196 33,294 26,636 26,636 6,658

同上

95

刘跃坤

21,374 32,061 25,649 25,649 6,412

同上

96

葛冬梅

20,552 30,828 24,663 24,663 6,165

同上

97

顾培全

20,552 30,828 24,663 24,663 6,165

同上

98

刘玉生

20,552 30,828 24,663 24,663 6,165

同上

99

张小荣

20,552 30,828 24,663 24,663 6,165

同上

100

张新治

20,552 30,828 24,663 24,663 6,165

同上

101

郭恬

19,730 29,595 23,676 23,676 5,919

同上

102

杨喜斌

19,730 29,595 23,676 23,676 5,919

同上

103

曹海豫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04

陈建武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05

陈铭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06

董国强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07

韩胜军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08

黄辉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09

李进生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10

刘廷玉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11

石俊峰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12

王洛平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13

王明春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14

邹韶睿

14,798 22,197 17,758 17,758 4,439

同上

115

步志法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16

程全胜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17

楚安锁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18

高俊杰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19

焦红军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20

寇红亮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21

李广军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22

刘新燕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23

刘延峰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24

卢军晓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25

秦现武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26

全云飞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27

任爱省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28

邵宏伟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29

舒长久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30

孙丽香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31

孙文灿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32

王会强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33

王良希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34

王士杰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35

王涛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36

张炳和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37

张建军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38

张新伟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39

赵应豪

13,154 19,731 15,785 15,785 3,946

同上

140

康慧娟

8,220 12,330 9,864 9,864 2,466

同上

141

曹继东

7,398 11,097 8,878 8,878 2,219

同上

142

葛雪梅

7,398 11,097 8,878 8,878 2,219

同上

143

赵建敏

7,398 11,097 8,878 8,878 2,219

同上

144

崔虹虹

6,576 9,864 7,892 7,892 1,972

同上

145

金志强

6,576 9,864 7,892 7,892 1,972

同上

146

刘冬生

6,576 9,864 7,892 7,892 1,972

同上

147

马利星

6,576 9,864 7,892 7,892 1,972

同上

148

任东峰

6,576 9,864 7,892 7,892 1,972

同上

149

史韶峰

6,576 9,864 7,892 7,892 1,972

同上

150

周军

6,576 9,864 7,892 7,892 1,972

同上

151

朱春芹

6,576 9,864 7,892 7,892 1,972

同上

非 董 监 高 人 员

小计

16,444,619 24,666,929 19,733,604 19,733,604 4,933,325

合计

21,486,132 32,229,198 25,783,422 25,783,422 6,445,776

70

赵志安

42,748 64,122 51,298 51,298 12,824

同上

50

周锋

73,986 110,979 88,784 88,784 22,195

同上

51

段嘉勇

69,876 104,814 83,852 83,852 20,962

同上

52

侯松涛

69,876 104,814 83,852 83,852 20,962

同上

53

李成铭

69,876 104,814 83,852 83,852 20,962

同上

54

李俊峰

69,876 104,814 83,852 83,852 20,962

同上

55

刘越明

65,766 98,649 78,920 78,920 19,729

同上

56

沈雪芳

65,766 98,649 78,920 78,920 19,729

同上

57

许明凯

65,766 98,649 78,920 78,920 19,729

同上

58

杨渊晰

65,766 98,649 78,920 78,920 19,729

同上

59

张天良

65,766 98,649 78,920 78,920 19,729

同上

60

张玉堂

65,766 98,649 78,920 78,920 19,729

同上

61

吴建军

62,478 93,717 74,974 74,974 18,743

同上

62

冯新安

60,832 91,248 72,999 72,999 18,249

同上

63

金林清

59,188 88,782 71,026 71,026 17,756

同上

64

全晓萍

59,188 88,782 71,026 71,026 17,756

同上

65

巴萃

52,612 78,918 63,135 63,135 15,783

同上

66

顾建平

52,612 78,918 63,135 63,135 15,783

同上

67

张学军

52,612 78,918 63,135 63,135 15,783

同上

68

滑明亮

50,968 76,452 61,162 61,162 15,290

同上

69

孟黑乐

50,146 75,219 60,176 60,176 15,043

同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

市前所做的承诺，在以上限售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5%，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入发行人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五、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自然人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其所持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无论本人是否还在公司任职，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该承诺是指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

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所增加的股份，每年可转让不超过20%，五年后可以

全部转让。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上述自然人股东买卖股份还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

在此期间，如公司有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则可转让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北玻股份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保荐机构对北玻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5、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13日

2013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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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6� � �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3-060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第三十九次董事会审议，公司于2013年11

月25日使用募集资金8,011.49万元对襄阳五二五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泵业公司"）实施首期增资，相关

内容详见2013年11月2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促进特种工业泵制造建设项目的顺利开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泵业公

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2013年12月11日，公司、泵业公司与中国银行及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泵业公司已在中国银行开设专户，账号为557362734828，截止2013年11月25日，专户余额为80,114,

924.40元。该专户仅用于泵业公司增资实施特种工业泵制造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二、泵业公司及中国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宏源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泵业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宏源证券应当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泵业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泵业公司和中国银行应当配合

宏源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宏源证券每季度对泵业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宏源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兴云、武远定可以随时到中国银行查询、复印泵业公司专

户的资料；中国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中国银行查询泵业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宏源证券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中国银行查询泵业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中国银行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泵业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宏源证券。中国银行应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泵业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1000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5%之间确定）的，中国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宏源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七、宏源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宏源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中国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中国银行、泵业公司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中国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宏源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宏源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宏源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泵业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中国银行、泵业公司、宏源证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公司督导期结束之日（2014�年12月31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600830� � � �编号：临时2013-051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浙江香溢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担保）

担保数量：新增最高额保证担保30000万元。

担保期限： 一年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担保数量：125000万元，其中：最高额保证担保12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贷款类

担保余额5000万元。

逾期对外担保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况

2013年12月10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晖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杭州文

晖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浦发银行杭州文晖支行在2013年12月10日至2014年12月10日向

香溢担保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公司七届十一次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最高额16亿元范围内为香溢担保公司2013年工程保函业务

提供担保行使相关职权，截止2013年12月12日，公司为香溢担保工程保函实际履行担保余额为80217.34万。

该担保行为未超出董事会授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江香溢担保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90%），注册资金2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孙建华，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经营范围：从事担保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

2012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24416.01万元、净资产22342.91万元、资产负债率8.49%，2012年实现

营业收入3326.08万元、净利润1091.24万元。

2013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5026.63万，净资产为22594.21万，资产负债率为9.72%。2013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1601.24万，净利润796.92万（2013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合同债权人：浦发银行杭州文晖支行

本合同项下债务人：香溢担保

保证人：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合同

债务人香溢担保与债权人浦发银行杭州文晖支行在2013年12月10日至2014年12月10日期间办理各类

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二）主债权

本合同项下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自2013年12月10日至2014年12月10日期间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

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

（三）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

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亿元为限。

（四）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五）保证范围

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

（六）保证期限

保证期间为，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公司意见

2013年4月23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溢担保公司2013年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

供最高额16亿元保证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最高额16亿元额度内为香溢担保工程保函业务提供担保，

同意上述担保额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该额度内执行。

2013年4月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最高额16亿元

范围内为香溢担保公司2013年工程保函业务担保行使相关职权的议案》。

公司本次担保未与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且担

保的相关标的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额度、未超过董事会授权，符合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下属公司累计担保125000万元，其中：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工程保函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120000万元 (含本次担保）， 实际履行担保余额80217.34万

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下属公司提供贷款类担保余额5000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共85217.34万元，占公司201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净资产166156.46万元的51.29%，无其他担保，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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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余蒂妮董事长提议并召集，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3年12月

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共发出9张表决票，应收到有效表决票为9票。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会议通知约定的表决票反馈时间，截止到2013年12月12日（星期四），董事会秘书共

收到余蒂妮女士、车学东先生、蒋根福先生、张丽萍女士、谢小铭先生、胥星女士、万寿义先生、赫国胜先生、李

龙先生9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

会议以9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自2007年度起为本公司提供年审服务。 本公司拟续聘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75万元人民币。

以上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会议以9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公司定于2013年12

月27日上午9时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1)会议时间： 2013年12月27日（周四）上午九点，会期半天。

(2)会议地点：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291号日荣大厦15楼会议室

(3)会议议题：《关于聘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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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3年12月27日（周五）上午九点，会期半天；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地点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291号日荣大厦15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聘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本议案已经七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13年12月1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公告标题《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截止2013年12月20日（周五）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新闻媒体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二）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三）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内采用传真、信函方式办理登记，参会当日需持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核实。

（四）登记时间：2013年12月24日上午9:30-11:00，下午2:00-4:00。

（五）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291号日荣大厦8楼806室。

五、其他事项

（一）出席现场会议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人：王寒朵

（三）联系电话：（0756）2660313-817；传真：（0756）2660878；邮政编码：519070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13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表决意见：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聘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600720� � �证券简称：祁连山 编号： 2013-028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3年12月12日在公司办公楼四层

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参加现场表决的董事7名，董事李新华以通讯方式参加

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脱利成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夏河公司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公司在2011年3月31日收购夏河祁连山安多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河公司）65%的股权时，确认

了14,513.99万元的商誉。2014年，夏河公司所在区域将有较多的新增水泥产能，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水

泥价格将大幅下滑。鉴于此，公司聘请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夏河公司商誉对应的资产组采用收

益法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科华评报字[2013]第120号）。经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2013

年10月31日本公司持有夏河公司65%的股权价值为31,066.46�万元。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将基

准日夏河公司65%股东权益的评估值31,066.46万元与持有夏河公司65%股东权益和商誉的合计数43,147.03

万元进行比较，决定将其差额12,080.57万元确认为商誉减值准备。该事项将减少公司当期收益12,080.57万

元。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古浪公司吸收合并古浪峡公司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古浪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古浪峡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全权处理合并后续事宜。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定于2013年12月27日上午11:00至12:00在公司四层会议室

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对夏河公司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2、审议《关于古浪公司吸收合并古浪峡公司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资格：

1、截至2013年12月16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任的律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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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否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业务 否

根据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2013年12月27日召

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股权登记日：2013年12月16日

3、会议时间： 2013年12月27日上午11:00-12:00

4、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力行新村3号祁连山大厦四楼会议室

5、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6、出席会议对象

（1）截止2013年12月16日下午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对夏河公司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2、审议《关于古浪公司吸收合并古浪峡公司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应持

有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２、登记时间：2013年12月17日-26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节假日除外）。

３、登记地点：兰州市城关区力行新村3号祁连山大厦402室（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联 系 人：杨宗峰 李小胜

联系电话：0931-4900698

传 真：0931-4900697

四、其他事项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住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股东账号：

受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日期： 有效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请注明对参与表决议案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印均有效。


